
《水库管养规范》解读 

一、编制背景和必要性 

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共有水库 177宗，总库容 9.7亿立方米。

其中，中型以上水库 16宗(大型水库 2宗，中型水库 14宗)，占水库总数

的 9%，总库容 7.4亿立方米；小型水库 161宗(小(1)型水库 63宗，小(2)

型水库 98宗)，占水库总数的 91%，总库容 2.3亿立方米。 

目前，中型以上水库均设置了专门管理单位，相对于小型水库管理情

况较好，存在问题较少。自 2008年《深圳市小型水库管理暂行办法》、2017

年《深圳市小型水库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来，深圳在小型水库管理方面

加大投入和勇于创新，比如开展普及式的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开展社会化

管养服务、设立岁修费等，全市小型水库管理工作有了较大改进，水库大

坝安全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多年来，在各级政府和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全

市水库基本保持了安全运行，未发生大的险情，水库在洪水防御、供水保

障、城市景观、生态补水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有力地支撑了社会经济

高速发展。 

近年来，气候异常现象愈发频繁，水库是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的重要

一环，安全责任重大。但是，近年来水库在管理方面重视程度不足，相关

投入和标准已经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水库的重要程度和对社会的

贡献不匹配，亦不符合建设国际化城市的需求，在管理方面存在诸多欠账

和问题，无法实现水库工程规范化、专业化管理目标。 

（1）管理资金不足，费用申请缺乏依据。目前对全市水库管理维修

养护所需资金的标准无明确规定，导致水库管理资金无地方标准可依，管

理资金投入严重滞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加之深圳尚未出台地方水库管养

规范，大部分水库业主单位(或水库主管部门)每年在小型水库管理方面的

预算较低，仅能勉强维持日常管理。据统计，全市仅龙岗区、坪山区、大

鹏新区设置了小型水库岁修费(标准尚不统一)，其他各区均未设置岁修



费，涉及小型水库达 77宗，约占全市小型水库数量的一半。这些水库出

现的小问题不能得到及时修复，会逐步渐演变成影响安全运行的大问题。 

（2）配套设施不完善，水库养护维修不规范。小型水库的大坝位移、

渗流、水位等安全监测设施不完善，技术水平与国内水平相比相对落后，

如大部分小型水库未实施大坝位移监测，实施监测的也主要采用人工监测

方法。部分小型渗流监测设施不完善，测压管破损、堵塞或无安装考证资

料，无法观测；部分小型水库的水尺破损，刻度尺脱落、褪色等；甚至部

分小型水库无任何监测设施。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设施不完善有可能导

致不能及时发现病险，无法提前采取措施进行预防，存在一定的风险。另

外，目前全市有 50宗小型水库溢洪道下游排洪渠存在被堵塞、被挤占、

暗渠化、排洪能力不足等问题，亟需整治，且由于排洪渠周边高度城市化，

整治的征地、协调难度非常大，水库一旦泄洪将加剧或造成下游的内涝，

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水库维修养护目前无统一标准，维修养护水平参差不齐，与水利部要

求及其他国内外发达城市水库管理仍有较大差距。 

（3）水库管理养护维护内容缺乏统一标准。目前，深圳未制定统一

的水库管理养护维护规范和标准，也未确定具体的管养内容。由于各区及

水库管养单位对水库的管理认识标准不一，领导的重视程度不一，投入的

人力、物力不一，造成各区水库管养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 

本文件通过对深圳市各类水库管养现状详细调查，编制一套适应于深

圳实际且体现水库管养水平的标准，实现水库工程规范化、专业化管理，

保持工程完整及其生态环境，确保工程安全运行，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同

时，通过规范的确立为水库管养的经费投入提供一个标准和技术依据，作

为编制水库管养预算、确定管养项目造价的基础，成为财政部门审批管养

服务立项、批复项目资金等方面的重要依据。 

本文件作为承包管养服务单位实施水库管养的依据和标准，管理单位

可据此准确计算出管养工作中各项资源的需求量，为有计划的组织材料采

购、劳动力和机械的安排，提供可靠的计算依据；同时也为水库管养实际



工作内容，管理程度确定一个明确的标准，使其成为管理部门及单位实施

管理的尺度，监督的工具，增强管理系统运转的协调性、有序性，保证服

务的高效性，减少人为的随意性，保障设施运行的安全性，提高监督的有

效性。作为全市水库管养一个长期化、可操作性的考核标准。 

二、主要亮点 

（一）管养范围根据SL 106《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划定大中型水

库的管理范围，根据《深圳市小型水库管理办法》划定小型水库的管理范

围，并结合深圳市小型水库管理范围线等分为已划定管理范围线、未划定

管理范围界线、受其他部门委托管理的水库三种情况。 

（二）管养类别划分根据水利部、财政部《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

准（试点）》、《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试点）》（水办[2004]307

号）确定基本的等级参数，结合深圳市水务设施统计手册中水库集雨面积，

深圳市水利普查中关于正常蓄水位相应水面面积等数据进行分析确定，并

根据SL 252《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增加保护人口及保护

区当量经济规模两项分级标准。 

（三）管养定员标准中，管理人员定员标准按照水利部、财政部《水

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试点）》（水办[2004]307号）中大中型、小

型水库工程管理单位岗位设置的相关要求确定；养护、安保人员定员标准

结合深圳市水库社会化管养的实际情况，分为工程养护类、白蚁及其他动

植物危害防治类、保洁类、绿化类、安保类；测定了各类别管养所需的工

程养护类、白蚁及其他动植物危害防治、保洁、绿化、安保类人员类别、

职责、任职条件，确定各类别管养所需的人员。 

对安保类人员，根据深圳市一级水源保护区各管养人员设置与配备现

状（除去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水库，现状每单位面积管养范围安保人员

为1-3人），进行测算分析，结合各运行管理单位的实际需求，根据大中

型水库、小型水库的管养类别及是否含有一级水源保护区分别予以设置，

并可通过社会化购买服务配置。 



考虑目前深圳市对水库采用了专业化及社会化等管护模式，规范规定

可根据各区、街道的实际，按区域或水系对多座水库实行集中管理，综合

优化配置人员。原则上所有水库养护、安保类人员不变；小型水库白蚁及

其它动植物危害防治、保洁、绿化类人员可综合配置。 

（四）工程观测和监测中根据在深圳市西部水源工程管理中心的调

研，结合水库管理养护的实际需求，增加输水涵管内窥检测内容。根据SL 

106《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同时参考DB 50/T 473《重庆市中小型水

库水质保护规范》，增加水源和水质监测内容。 

（五）白蚁及其他动植物危害防治结合水库管理养护的实际需求，增

加红火蚁、薇甘菊防治内容。 

（六）结合深圳市水库社会化管养的实际情况，根据水利部小型水库

安全管理办法（水安监[2010]200号）、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小

型水库管理主要职责及运行管理人员基本要求的通知（水建管[2013]311

号）、深圳市小型水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规章确定安保和防恐内容，并

根据征求意见，增加一级水源保护区巡护内容。 

（七）结合深圳市水库社会化管养的实际情况，参考深圳市地方标准

SZDB/Z 155《河道管养技术标准》，增加了水库保洁、绿化管养内容。 

（八）本文件明确了水库管养的消耗量标准，可根据要求计算各水库

购买社会管养服务的日常维修养护年度经费。 

三、标准实施的效益 

《水库管养规范》规范了水库管养范围和类别划分、定员标准、管理

及调度运用、工程巡视检查、工程观测和监测、工程养护修理、白蚁及其

它动植物危害防治、安保及一级水源保护区巡护、保洁、绿化、防汛抢险、

技术档案管理，并明确了水库管养工作消耗量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适用性和可操作性；通过指导各水库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管养工作，

不断提升管养水平，为“双区”建设提供安全保障。 


